壓力容器併入高壓氣體特定設備安全檢查

檢附資料審核紀錄表
	日期
	年    月    日
	設備編號
	

	項目
	內    容
	審       核       事       項
	審核結果

	1
	申請書
	依規定填寫，內容無缺漏
	

	2
	連續生產流程圖說
	該設備與高壓氣體設備連續生產流程圖，並說明相互關係及不可分隔之理由
	

	3
	連續生產系統設備明細表
	表列填寫壓力容器與高壓氣體特定設備(含最高使用壓力、內容積、內容物等)
	

	4
	高壓則第41條
	應經以常用壓力1.5倍以上壓力實施之耐壓試驗及以常用壓力以上壓力實施之氣密試驗合格
	

	5
	高壓則第45條
	基礎不得有不均勻沉陷致使設備發生有害之變形
	

	6
	高壓則第46條
	支撐各該設備之支持構造物與基礎之結構，應能承受地震影響之耐震構造
	

	7
	高壓則第47條
	設置適當溫度計，並採取該設備內溫度超過常用溫度時，可迅速使其溫度下降至常用溫度範圍內之措施
	

	8
	高壓則第48條
	設置適當壓力表，且置備壓力超過最高使用壓力時，可迅速使其壓力恢復至最高使用壓力以下之安全裝置
	

	9
	高壓則第49條
	設置釋放管，其開口部位置符合相關規定
	

	10
	高壓則第54條
	使用之電氣設備具適當之防爆性能構造
	

	11
	高壓則第55條
	不因停電導致設施失卻安全功能
	

	12
	高壓則第60條
	可燃性氣體或毒性氣體之製造設備中，有氣體漏洩致積滯之虞之場所，設有警報裝置
	

	13
	高壓則第61條
	毒性氣體之製造設備，依規定設置氣體漏洩時之防毒措施
	

	14
	高壓則第63條
	毒性氣體製造設施及其泵、閥、接頭及其他有漏洩之虞之處所，依規定標示
	

	15
	高壓則第64條
	毒性氣體之氣體設備之配管、管接頭及閥之接合依規定採用熔接接合，或符合但書規定
	

	16
	高壓則第65條
	毒性氣體之氣體設備之配管，已於必要處所採用二重管構造
	

	17
	高壓則第66條
	可燃性氣體製造設備，已採取可除卻產生之靜電之措施
	

	18
	高壓則第69條
	閥或旋塞設置明確開閉方向之標示
	

	19
	高壓則第70條
	對高壓氣體之製造，於其生成、分離、精煉、反應、混合、加壓或減壓過程，依規定維持安全狀態。附設於安全閥或釋放閥之停止閥，應經常維持於全開放狀態
	

	20
	高壓則第218條
	甲類事業單位應就災害防止事項訂定標準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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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1.文件符合者在審核結果欄位內打「ˇ」，不符合者應於審核結果欄內記載不符合事項，無該項者打「/」。

       2.核定替代內部檢查內容請於□內打「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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